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理流程
    办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可通过登录“http:/gdhy.gov.cn”网站、关注“广东民政”微信公众号或进入“粤省事”“善美村居”小程序进行预约。
1、 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
（一）有效居民身份证或有效临时身份证原件；
（二）双方当事人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合影证件照；
  （三）现役军人另提供《军官证》或《士兵证》或《文职干部证》和提交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的《军人婚姻登记证明》；
  （四）当事人丧偶需提供村（居）委村丧偶证明或死亡证明、结婚证；
[bookmark: _GoBack]  （五）当事人离婚的需提供离婚证、法院离婚的需提供法院判决书（生效证明）或调解书。
    二、办理流程
   （一）要求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持所需证件共同到任一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结婚申请。
   （二）双方当事人各填写一份《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双方在《婚姻登记个人信用信息风险告知书》上签名并按指纹。
   （三）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声明人”一栏签名、按指纹。
   （四）婚姻登记员对双方提交的证件、证明、声明等进行审查，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录入广东省婚姻信息管理系统并将证件材料实时扫描上传。审查无误后，打印《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和结婚证书。
   （五）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在《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上签名和按指纹；结婚证书加盖婚姻登记机关印章，婚姻登记员颁发结婚证书给双方当事人。
（注：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供的证件、证明材料等均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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